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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8月 2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90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近日，多家媒体发布《中毅达实控人恐生变“中技系”掌控者或卷土重来》、

《中毅达高管集体辞职探因 新任董事疑有中技系背景》、《“妖股”中毅达副

董事长“自曝家丑”:全资子公司管理混乱》等报道，内容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可能发生变更、近期新聘董事疑有中技系背景、全资子公司厦门中毅达业务管理

混乱等多个方面。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媒体报道称，根据公司副董事长陈国中提供的 2016年 4月签署的《关

于确认中毅达股票份额的协议书》，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晓阳或已将其持有的大申

集团股权分别进行转让和质押，大申集团账户已收到 3000万元“大申集团股权

转让诚意金”。该协议书还显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应根据收购方要求辞职，

何晓阳作为中毅达法律上的实际控制人，应将相关对中毅达公司的权利以不可撤

销委托方式授权协议签署者指定人员行使。而自 2016年 5月起，公司多名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继辞职。请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大申集团其他股东核实并说

明是否已将大申集团股权转让给相关方，或是否存在转让大申集团股权的意向；

如未转让或不存在转让意向，请说明是否存在将相关权利授权其他人行使的安排。

请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根据目前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控制权是否

发生变更。 

二、媒体报道称，公司新聘的多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中技系”

和成清波有关联。从公司披露的新聘人员简历来看，新聘人员与公司主营业务（园



林工程及销售苗木业务）、主要经营场所（2015年度营业收入全部来自福建地

区）和注册地（上海）的关联度较小。请公司核实并说明提名相关人员出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考虑，并请新聘相关人员说明是否与“中技系”和成

清波有关联。 

三、媒体报道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中毅达生产管理非常混乱。鉴于公司 

2015年营业收入全部来自厦门中毅达，请公司核实并说明厦门中毅达目前经营 

管理的实际情况，并分析 2014年年初至今厦门中毅达的生产经营变化情况及原

因。 

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8月 3日之前落实上述事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月 2日 

 


